
附件

贵州省职业病诊断医师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职业病诊断医师队伍管理，规范职业病诊断与职业病诊断鉴定行为，提高职业病诊断医师的职业道德素养和专业技术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贵州省行政区域内具备职业病诊断医师资质，并从事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的人员管理工作。
第三条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全面负责全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培训考核、审核认定和监督管理工作。各设区的市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病诊断医师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委托贵州省职业病防治院负责全省职业病诊断医师的专业技术培训、业务指导、资格考试和技能考核管理工作。

第五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
开展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的医疗机构应设置或指定内设机构，负责本机构职业病诊断医师日常管理工作。

第六条  贵州省职业病防治院设置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的职能部门，配备职业病诊断医师考核管理人员，完善考试题库，定期组织职业病诊断医师的专业培训和考核（附件一、附件二），并将考核结果及时报省卫生健康委审核。
第二章  职业病诊断医师的资格认定
第七条　申请取得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的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医师执业证书；

（二）具有中级以上临床相关专业技术职称；
（三）熟悉职业病防治法律规范、职业病诊断标准和职业卫生标准；

（四）从事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鉴定相关工作三年以上，申请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诊断资格的人员应为呼吸内科或医学影像专业；
（五）熟悉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及管理；

（六）按照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大纲（2021年版）完成相应内容的学习并通过全省统一考核。

第八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分为以下四个专业：

（一）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二）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三）职业性化学中毒（含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肿瘤等）;

（四）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及其他职业病（含职业性眼病和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传染病等）。

申请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的人员可选择不同专业申报，每人最多可报考三个专业。

第九条 符合条件的执业医师应按照注册的执业范围相符或相近的原则选择相应类别的诊断医师考核。在注册的执业范围内工作三年以上可视为满足第七条（四）的规定。
第十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合格者，可以向省卫生健康委申请职业病诊断资格，经省卫生健康委审核，符合条件者，获得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

第十一条 申请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需要提交以下材料，向贵州省卫生健康委提出申请：

（一）《贵州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申请表》（附件三）；

（二）《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三）中级以上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四）从事与申请的职业病诊断类别相关的三年以上工作经历证明；

（五）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合格证书。

第十二条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经审核，对通过审批的职业病诊断医师发放统一印制的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需注明职业病诊断范围类别，并将证书编号、人员姓名、执业地点、职业病诊断许可类别等相关信息于证书发放后15个工作日内在贵州省卫生健康委网站予以公示。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认定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受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之日止不满两年的；
（三）受吊销医师执业证书或相应技术证书行政处罚的，自处罚决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之日止不满两年的；
（四）贵州省行政区域外的职业病诊断医师；

（五）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合格证书超过规定期限的；

（六）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不宜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工作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　对不予认定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的，省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三章  执业规则
第十五条  取得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的人员，应当在许可的资格类别范围内开展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未取得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或职业病诊断资格到期未进行审核的，不得从事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

第十六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不得从事超出其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类别范围的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

第十七条 无正当理由，职业病诊断医师不得拒绝开展其取得诊断资格类别范围内的职业病诊断工作。

第十八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职业病诊断标准等相关规定，依据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史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临床表现以及辅助检查结果等，进行综合分析，作出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鉴定结论。

第十九条  职业病诊断工作原则上应由三名以上单数的职业病诊断医师集体作出。职业病诊断医师应当独立分析、判断、提出诊断意见，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干预。

第二十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主动参与职业病诊断活动，及时签署有关职业病诊断证明文书，不得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擅自销毁职业病诊断证明文书、报告及有关资料。

第二十一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在进行职业病诊断、鉴定过程中，在确认劳动者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时，当事人对劳动关系、工种、工作岗位或者在岗时间有争议的，职业病诊断医师应指引当事人到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二十二条 劳动者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材料有异议的，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鉴定机构可以组织对工作场所进行现场调查，或者依法提请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现场调查。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对医学检查结果有异议的，职业病诊断医师应当予以分析确认或者指引当事人依法重新进行医学检查或医学观察。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或劳动者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导致职业病诊断资料不全的，职业病诊断医师可结合当事人提供的生产工艺或同工种劳动者的职业病发病流行病学等资料，进行科学分析，综合判断。

第二十五条  职业病诊断机构在进行职业病诊断时，诊断医师对诊断结论有意见分歧的，应当根据半数以上诊断医师的意见形成诊断结论，对不同意见应当如实记录。参加诊断的职业病诊断医师不得弃权。

第二十六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在职业病诊断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在认定的专业范围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疑似职业病和职业病患者的医学处置，指导选择合理的预防、医疗、康复方案；
（二）获得与开展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鉴定活动相适应的医疗设备和工作条件；
（三）参加专业技术培训，定期接受继续医学教育；
（四）从事职业医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性学术团体；
（五）对所在机构和当地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七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在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鉴定活动中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职业病诊断标准；
（二）爱岗敬业，遵守职业道德，履行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职责，尽职尽责为劳动者服务；
（三）尊重劳动者，保护劳动者的隐私和用人单位的生产工艺或商业机密；
（四）努力钻研业务，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五）积极宣传职业病防治知识，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促进教育；
（六）按照省和本辖区卫生行政部门的统一安排，参加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鉴定活动；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调遣，积极参加突发职业病危害事件应急处置。
第二十八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主动参与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鉴定工作，及时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报告，不得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报告及有关资料。

第二十九条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应当由参与职业病诊断的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执业医师签署，并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交予所属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进行审核，确认诊断的依据与结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职业病诊断机构在诊断证明书上盖章、送达。
第三十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发现职业病人或疑似职业病人，应当及时通过所在机构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县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一条 职业病诊断机构在作出职业病诊断之日起十五日内登录职业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系统进行信息报告。

第三十二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应当告知疑似职业病、职业病患者依法享有的职业健康权益。

第三十三条 已取得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并从事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或职业病诊断机构的职业病诊断医师，不得同时作为两个及两个以上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或职业病诊断机构备案的条件，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是同一个医疗卫生机构时除外。

  考核与管理
第三十四条　省卫生健康委对已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执业医师实行定期考核，每三年为一个考核周期。

第三十五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考核周期内未参加职业病诊断培训考核，或培训考核不合格的，责令其暂停从事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鉴定活动六个月。暂停期满后应再次接受考核，考核合格者，允许其继续执业；再次考核不合格的，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注销其资格。

第三十六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应按照取得的职业病诊断医师证书类别每年参加相应的继续教育培训，每个诊断类别的培训不少于16学时。

培训内容包括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相关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标准、职业卫生基础知识、职业健康监护有关内容、职业病诊断标准、职业病案例分析和实践技能。

第三十七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执业地点发生变化时，应当向省卫生健康委申请办理变更手续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贵州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变更申请表》（附件四）；

（二）变更后的《医师执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三）《贵州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原件。

符合变更条件的，在证书备注栏标注变更事项。 
第三十八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增加诊断类别的，需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提交相关材料。

第三十九条  已取得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的医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师个人或者其所在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及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15日内报告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并办理资质注销手续： 
（一）死亡或者被宣告失踪的； 
（二）受刑事处罚的； 
（三）依法被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的； 

（四）其他被注销医师注册情形的；

（五）终止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和职业病诊断活动超过两年的；

（六） 身体健康状况不适宜继续执业的；

（七）本人主动申请的； 

（八）未按规定参加考核或者考核不合格的；

（九）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涂改、伪造、转让、借用。

（十）不能正常履职，并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十一）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定的不宜从事职业病诊断活动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条  被注销资格的情形消除后，再次申请职业病诊断资格的，应当依照本办法重新申请。

第四十一条  《贵州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遗失的，应当向省卫生健康委申请补发。补发的《贵州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书》延用原证书号，考核周期按原证书批准日期计。

第四十二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2年2月29日原贵州省卫生厅公布的《贵州省职业病诊断医师（暂行）管理办法》（黔卫发【2012】13号）同时废止。
附录1：贵州省省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办法

附录2：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内容及学时要求

附录3：贵州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申请表

附录4：贵州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年审申请表

附录5：贵州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遗失补办及变更申请表

附录1

贵州省省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贵州省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工作，提升职业病诊断医师业务能力，加强职业病诊断医师队伍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贵州省行政区域内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全省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指导工作，贵州省职业病防治院负责具体实施。
第四条　从事职业病诊断的医师应当接受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相关的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后取得《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合格证书》。
第五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内容包括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国家职业卫生与放射卫生标准、职业病诊断能力、职业病诊断案例分析和实践技能等。
第六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按以下四个专业类别进行培训：
（一）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二）职业性化学中毒（含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肿瘤等）；
（三）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四）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及其他职业病（含职业性眼病和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传染病等）。

第七条　申请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人员，可选择不超过三个专业类别进行培训考核，继续持证需参加继续教育培训。

参加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培训考核人员应当具有医师执业证书和中级以上卫生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学时应不少于24个学时，培训合格证书有效期3年。
参加职业病诊断医师继续教育培训考核人员应当具有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和有效期内省级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合格证书，继续教育培训学时应不少于16个学时，培训合格证书有效期3年。
第八条　未按规定期限参加继续教育的职业病诊断医师，按照初次申请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培训考核要求执行。
第九条　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人员应当遵守培训秩序、考核纪律，违反考核纪律、有作弊行为者取消该类别的考试成绩。

情节严重或影响较大的，可以并处取消3年内参加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资格。
第十条　培训合格证书不得涂改、伪造、转让、借用，违反以上情形者原合格证书作废，可以并处取消当事人3年内参加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资格，并通报所在医疗机构及设区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取得资格认定的职业病诊断医师，经省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后，应当在认定的专业类别范围内从事相应的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鉴定和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工作；未取得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的，不得从事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鉴定和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工作。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3年  月  日起施行。

附录2
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内容及学时要求
依据《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大纲（2021年版）》制定贵州省《职业病诊断医师培训考核内容及学时要求》。

一、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培训内容及学时要求（12学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掌握）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掌握）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掌握）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掌握）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掌握）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掌握）
《职业病诊断通则》（掌握）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掌握）
二、基础理论及学科进展培训内容及学时要求（4学时）
职业病的概念与分类、职业病的特点、职业病的诊断鉴定与报告制度（掌握）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分类，常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特点、分布、接触机会与接触途径、职业健康损害，急性职业损伤与应急处置（熟悉）
常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和评估、职业接触限值在职业病诊断中的应用，职业病病人的工伤保障（熟悉）
职业病诊疗技术进展，全国和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职业卫生和放射卫生工作形势、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了解）
三、职业病诊断能力培训内容及学时要求（33学时）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职业性化学中毒（含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肿瘤和其他职业病）、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含职业性眼病和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传染病、职业卫生现场六类专业能力培训。
（一）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6学时）
1.总论（2学时）
（1）生产性粉尘及其致病性（掌握）
（2）尘肺病、过敏性肺炎、棉尘病的发病机制（了解）
（3）尘肺病、硬金属肺病病理（熟悉）
（4）尘肺病、职业性哮喘、过敏性肺炎、棉尘病和硬金属肺病、金属及其化合物粉尘肺沉着病（锡、铁、锑、钡及其化合物等）的临床表现（掌握）
（5）尘肺病的并发症（掌握）
（6）尘肺病、职业性哮喘、过敏性肺炎等的鉴别诊断（掌握）
（7）尘肺病、职业性哮喘、过敏性肺炎的治疗研究（了解）
（8）粉尘作业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掌握）
2.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诊断标准（4个学时）
（1）职业性尘肺病的诊断（掌握标准正文，熟悉附录内容）
（2）职业性尘肺病的病理诊断（熟悉标准正文及附录A，了解附录B等内容）
（3）尘肺病诊断标准片（掌握标准片的全部内容，并会应用标准片进行读片）
（4）职业性哮喘的诊断（掌握标准正文，熟悉附录内容）
（5）职业性过敏性肺炎的诊断（掌握标准正文，熟悉附录内容）
（6）职业性棉尘病的诊断（掌握标准正文，熟悉附录内容）
（二）职业性化学中毒（含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肿瘤等职业病）（8学时）
1.职业性化学中毒总论（2学时）
（1）生产性毒物和职业中毒（掌握）
（2）毒性和靶器官（掌握）
（3）毒物种类、来源及存在形式（掌握）
（4）接触机会及进入途径（掌握）
（5）毒物对人体危害（掌握）
（6）职业中毒的临床表现（掌握）
2.常见化学物的危害（2学时）
（1）铅、汞、锰及其无机化合物（掌握）
（2）镉、铬、砷、磷、氟、氰、腈及其化合物（熟悉）
（3）钡、铊及其化合物（了解）
（4）刺激性气体：氯气、氮氧化物、氨、光气（掌握）
（5）窒息性气体：一氧化碳、硫化氢（掌握）
（6）有机溶剂及其他有机物
①苯、正己烷（掌握）
②四氯化碳、三氯乙烯、汽油、二甲基甲酰胺、二氧化硫（熟悉）
③甲苯、二甲苯、甲醇、甲醛、丙烯酰胺、四乙基铅（了解）
（7）苯的氨基与硝基化合物：苯胺、硝基苯、三硝基甲苯（熟悉）
（8）农药：有机磷、拟除虫菊酯（熟悉）
3.职业性化学中毒诊断（1.5学时）
（1）诊断原则（掌握）
（2）职业病诊断标准应用（掌握）
（3）常见化学物中毒诊断要点（熟悉）
4.职业性皮肤病（1学时）
（1）职业性皮肤病临床表现（掌握）
（2）职业性皮肤病诊断（熟悉）
5.职业性肿瘤（1学时）
（1）苯所致白血病（掌握）
（2）石棉所致肺癌、间皮瘤；联苯胺所致膀胱癌；砷及其化合物所致肺癌、皮肤癌；焦炉逸散物所致肺癌；六价铬化合物所致肺癌（熟悉）
（3）氯甲醚、双氯甲醚所致肺癌；氯乙烯所致肝血管肉瘤；毛沸石所致肺癌、胸膜间皮瘤；煤焦油、煤焦油沥青、石油沥青所致皮肤癌；β-萘胺所致膀胱癌（了解）
6.其他职业病（0.5学时）
（1）金属烟热（熟悉）
（2）滑囊炎（限于井下工人）（了解）
（3）股静脉血栓综合征、股动脉闭塞症或淋巴管闭塞症（限于刮研作业人员）
（三）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含职业性眼病和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传染病等）（5学时）
1.职业性噪声聋和爆震聋（2学时）
（1）总论
①噪声的定义、分类（了解）
②噪声作业上岗前、在岗期间的职业禁忌证（掌握）
③噪声作业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必检项目（熟悉）
（2）噪声的危害及噪声聋主要临床表现
①噪声的主要危害（熟悉）
②职业性噪声聋的听力学特征（掌握）
③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掌握）
④职业性爆震聋的诊断（熟悉）
2.职业性眼病（1学时）
（1）总论
①职业性眼病的分类及概念（掌握）
②职业性眼病的主要致病因素（熟悉）
（2）职业性眼病的主要临床表现
①职业性化学性眼灼伤的临床表现（熟悉）
②职业性急性电光性眼炎（紫外线角膜结膜炎）的临床表现（熟悉）
③职业性白内障的分类及临床表现（掌握）
（3）职业性眼病的诊断（掌握）
3.职业性铬鼻病（0.5学时）
（1）诊断原则（熟悉）
（2）诊断分级（掌握）
（3）处理原则（了解）
（4）铬作业上岗前、在岗期间职业禁忌证（掌握）
4.职业性牙酸蚀症（0.5学时）
（1）诊断原则（熟悉）
（2）诊断分级（掌握）
（3）处理原则（了解）
（4）酸酐（酸雾）作业上岗前、在岗期间职业禁忌证（掌握）
5.职业性中暑（0.5学时）
（1）诊断原则（熟悉）
（2）诊断分级（掌握）
（3）处理原则（掌握）
（4）高温作业上岗前、在岗期间职业禁忌证（掌握）
6.其他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0.5学时）
（1）职业性减压病（了解）
（2）职业性高原病（了解）
（3）职业性航空病（了解）
（4）职业性冻伤（了解）
（5）职业性手臂振动病（熟悉）

7.职业性传染病（4学时）
（1）职业性传染病的诊断（2学时）
职业性传染病概念、诊断原则及治疗原则（掌握）
（2）莱姆病、布鲁氏菌病、森林脑炎（1.5学时）
概念、诊断原则及治疗原则（熟悉）
（3）艾滋病、炭疽（0.5学时）
概念、诊断原则及治疗原则（了解）

（四）职业性放射性疾病（6学时）
1.放射损伤基础（2学时）
（1）放射损伤发生的过程（掌握）
（2）影响电离辐射生物效应的主要因素（掌握）
（3）电离辐射的种类（掌握）
（4）放射源的类型（掌握）
（5）器官、组织和细胞的辐射敏感性（掌握）
（6）电离辐射对造血、消化、神经、免疫和内分泌等系统的影响（熟悉）
（7）随机性效应和确定性效应（掌握）
（8）躯体效应与遗传效应（掌握）
（9）近期效应与远后效应（掌握）
2.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2学时）
（1）放射工作人员的定义（掌握）
（2）放射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应具备的条件（掌握）
（3）放射性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掌握）
（4）检查内容和检查周期（掌握）
（5）不应（或不宜）从事放射工作的健康和其他有关条件（熟悉）
（6）在岗期间健康检查的重点（掌握）
（7）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熟悉）
（8）放射工作的适任性意见（掌握）
3.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2学时）
（1）外照射慢性放射病、职业性放射性白内障、放射性皮肤疾病、放射性皮肤癌、放射性甲状腺疾病和放射性肿瘤诊断原则（掌握）
（2）职业病诊断标准应用（掌握）
（3）常见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断要点（掌握）
（4）辐射致癌病因概率计算（熟悉）
四、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能力培训内容及学时要求（4学时）
（一）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检查的概念和作用，以及职业健康检查的分类（掌握）
（二）各类职业病危害因素作业的必检项目、检查周期、检查内容及要求（掌握）
（三）职业禁忌证、疑似职业病、疑似职业性放射性疾病及其他异常情况的判定及处理（掌握）
（四）职业健康监护选检项目及其意义（了解）
（五）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个体结论报告的主要内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和用人单位在职业健康检查中的结果告知和信息报告义务，以及职业健康检查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管理要求（掌握）

附录3

贵州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申请表
  申  请  人  姓  名  ：                              

  执业机构（单位）名称：                                    

  填    表    时    间：         年        月       日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制
填  表  说  明
1、本表供执业医师申请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认定使用。本表由申请人填写后，需经执业机构（单位）认可，并签章有效。填写的内容应经人事组织或档案管理部门审核认可。

2、一律用钢笔或水性笔填写，内容应具体、真实，字迹端正清楚。

3、“照片”用近期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

4、专业学习及培训简历应从中学毕业后填起。

5、如填写内容较多，可另加附页。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贴 照 片 处

	籍 贯
	
	民族
	
	学历/学位
	
	

	身份证号码
	
	

	执业机构(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邮政编码)
	（            ）

	单位联系电话
	
	传真
	

	本人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及
任职时间、聘任单位
	

	现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及取得时间、审批机关
	

	所附资料清单
	(1.一寸近期白底免冠照

(2.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3.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4.执业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5.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书(复印件)

(6.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

(7.培训考试合格证
(8.相关工作经验证明
(9.其他有关资料                               

	申请专业　
	(1.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2.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3. 职业性化学中毒;

(4.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及其他职业病。


专业学习及培训简历
	起止时间
	学校及系、专业或培训
班名称(举办单位)
	毕(肆、结)业
	学  历
	学位证明人

	
	
	
	
	

	
	
	
	
	

	
	
	
	
	

	
	
	
	
	

	
	
	
	
	

	
	
	
	
	


从事职业病防治、诊疗等相关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单        位
	技术职务
	从事何专业
技术工作
	证明人

	
	
	
	
	

	
	
	
	
	

	
	
	
	
	

	
	
	
	
	

	
	
	
	
	

	
	
	
	
	

	
	
	
	
	

	
	
	
	
	

	承诺书

本人承诺所填报的基本信息及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均真实、准确、合法、有效，并愿意承担因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带来的所有不利后果。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执业机构(单位)意见

负责人：

公   章

年     月    日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批意见

负责人：

公   章

                                             年     月    日


附录4

贵州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年审申请表
  申  请  人  姓  名  ：                              

  执业机构（单位）名称：                                    

  填    表    时    间：         年        月       日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制
填  表  说  明
1、本表供执业医师申请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认定使用。本表由申请人填写后，需经执业机构（单位）认可，并签章有效。填写的内容应经人事组织或档案管理部门审核认可。

2、一律用钢笔或水性笔填写，内容应具体、真实，字迹端正清楚。

3、“照片”用近期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

4、如填写内容较多，可另加附页。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贴 照 片 处

	籍 贯
	
	民族
	
	学历/学位
	
	

	身份证号码
	
	

	现执业机构(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邮政编码)
	（            ）

	诊断医师资格证书编号
	

	单位联系电话
	
	传真
	

	本人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所附资料清单
	(1.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2.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证(复印件)
(3.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书(复印件)

(4.近三年参加省级专业培训合格证明

(5.其他有关资料                               

	已许可专业　
	(1.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2.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3.职业性化学中毒;

(4.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及其他职业病。

	执业机构(单位)意见
负责人：

公   章

年     月    日


附录5
贵州省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遗失补办及变更

申请表
  申  请  人  姓  名  ：                              

  执业机构（单位）名称：                                    

  填    表    时    间：         年        月       日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制
填  表  说  明
1、本表供执业医师申请职业病诊断医师资格遗失补办及变更申请时使用。本表由申请人填写后，需经执业机构（单位）认可，并签章有效。填写的内容应经人事组织或档案管理部门审核认可。

2、一律用钢笔或水性笔填写，内容应具体、真实，字迹端正清楚。

3、“照片”用近期二寸免冠正面半身照。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贴 照 片 处

	籍 贯
	
	民族
	
	学历/学位
	
	

	身份证号码
	
	

	执业机构(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邮政编码)
	（            ）

	单位联系电话
	
	传真
	

	本人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诊断医师资格证书编号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及
任职时间、聘任单位
	

	现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
资格及取得时间、审批机关
	

	申请变更单位时填写
	变更前所在机构（调出）
	
	机构联系电话
	

	
	变更后所在机构（调入）
	
	调动时间
	

	申请补办证书时填写
	所附资料清单
	(1.一寸近期白底免冠照

(2.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3.原职业病诊断资格证书（复印件）
(4.报刊遗失声明（复印件）

(5.其他有关资料                               

	
	补办许可专业（需与补办证书一致）
	(1.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


(2.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3.职业性化学中毒;

(4.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及其他职业病。


	承诺书

本人承诺所填报的基本信息及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均真实、准确、合法、有效，并愿意承担因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带来的所有不利后果。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批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